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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有關有關有關《《《《2003200320032003年立法會年立法會年立法會年立法會(((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))))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條例草案》的意見

立法會秘書處：

關於《2003 年立法會(修訂)條例草案》，本處認為在目前香港的經濟環境

比較困難時期，立法會選舉的安排暫時以不變為佳，如果要作較大的變動，應

該留在日後的政制檢討時再作詳細的修改。有關意見本處有如㆘幾點：

㆒、 為減少對選民及候選㆟帶來無需要的不便，在選區劃分方面，應該維持

全港分為五個㆞方選區劃界不變，議席的多少應根據該區㆟口的數目而

制定。

㆓、 在選票形式方面，應該維持不變，無須要在選票㆖印㆖候選㆟所屬政黨

或組織的名稱和標誌，因為有部分候選㆟是沒有任何政黨背景的，這是

為了公平的考慮。

㆔、 在現時政府財赤高企的情況㆘，政府不應該增加補貼候選㆟的選舉開

支，要維持為候選㆟提供兩輪免費郵遞服務，不應該為合資格當選的候

選提供特別的資助。

㆕、 有關選舉開支限額方面，應該維持原有限額不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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